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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在國內結婚，由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現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籍地之

戶政事務所辦理。 

有關開放結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須有嚴密防弊機制，遏阻國民身分證遭冒用辦

理結婚登記弊端，本部刻正研議兼顧安全與便民，開放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之可行性

，以確保民眾權益。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42） 

邱委員就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污水水下水道建設係為系統性工程，建設順序為先完成下游端之污水處理廠及主次幹管建設後

，方可進行上游端之分支管網佈設，最後才是用戶接管，爰完成用戶接管前，需先長期投注

高額經費建置下游收集及處理設備，且每年需接管 18 萬戶方可達成每年提昇 3%普及率之目

標，污水下水道建設並非短時間一蹴可幾之工程。 

二、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執行迄今已至第四期，第一期計畫（81-86 年）用戶接管普及率 3.8%；第

二期計畫（87-92 年）用戶接管普及率 10.87%，全期提升普及率 7.07%；第三期計畫（92-97

年）用戶接管普及率 19.50%，全期提升普及率 8.63%，第四期計畫（98-103 年）截至 102 年 9

月底止普及率達 34.35%，相較於第三期已提升普及率 14.85%，顯示歷年投資已逐漸顯現效益

，第四期建設計畫執行過程已大幅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 

三、第四期計畫原核定經費為 2047.28 億元，惟近年中央經費縮編，實際奉核經費為 1326.155 億

元，雖執行經費下修，惟本部營建署以彈性調整系統開辦順序之方式，以有限經費辦理建設

效益及縣（市）政府執行績效皆較高之系統，並優先建設污水廠已完成地區之用戶接管工程

，方於 98 年至 101 年連續四年達成「每年提升 3%用戶接管率」之目標；因應四期計畫已先

將可接管區域完成，爰本部營建署未來將研提「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執行重點則

以新建污水處理廠及主幹管工程為主，期以接續達成績效目標，並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

。 

四、另污水回收再利用部分，目前台灣地區運轉中之公共污水處理廠計有 46 座，101 年 12 月實際

處理水量約為 285 萬噸/日，若目前設計施工中 29 座污水處理廠及既有廠擴建完工後加入營運

，總設計處理水量可達 410 萬噸/日，待用戶接管普及率逐步提升後，將有更大量的二級處理

放流水可供回收再利用。為避免水源不足成為國內未來經濟與民生發展之瓶頸，本部營建署

已與經濟部水利署合作積極規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以多元化水源供應並降

低缺水風險。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近期少數團體基於「同性婚姻」

、「伴侶制度」、「多人家屬及收養制度」之三大訴求，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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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多元成家法案」，將會為台灣帶來家庭的不穩定性及耗

費大量社會成本，兒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衍生更多社會問題

，感到憂心。爰此，衡平整體社會發展及少數特殊家庭需求，

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法制穩定性的前提下，建立起個案考量及處

理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49） 

羅委員淑蕾鑑於近期少數團體基於「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及收養制度」

之三大訴求，執意推動「多元成家法案」，將會為台灣帶來家庭的不穩定性及耗費大量社會成本，

兒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衍生更多社會問題，感到憂心。爰此，衡平整體社會發展及少數特殊家庭

需求，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法制穩定性的前提下，建立起個案考量及處理之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依我國現行民法規定，結婚係以一男一女結合為原則，並不承認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之法律關

係，亦不承認結婚以外之事實上之夫妻關係。 

二、針對近來民間團體所提多元成家法案，法務部就涉及身分法部分提出意見如下： 

(一)關於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法制化之研議 

1.法務部為蒐集目前有規範同性伴侶制度國家之相關資料，前於 101 年 5 月完成委託進

行「德國、法國及加拿大同性伴侶制度之研究」研究計畫。惟此項議題涉及我國民法

家庭制度之重大變革，實有進一步研究必要。法務部目前已委託進行「臺灣同性婚姻

法制化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透過瞭解國民對於「同性婚姻」之觀感及接受程度，

並徵詢國內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對此議題之意見，提出我國現行婚姻制度是否適宜納

入「同性婚姻」制度，抑或另外制定「同性婚姻法」或其他「同性伴侶」等法制，以

瞭解國民對於同性伴侶法制化意見及相關制度應如何設計等問題之研究意見，該項研

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報告預定於本（102）年 11 月提出。 

2.綜觀世界對於同性伴侶之法律保障，各國立法模式各有不同，有採同性婚姻或同性伴

侶之法律規範模式，亦有與我國一般完全未規範者；而亞洲國家則無相關法律規範。

由於同性伴侶之法制化，涉及我國家庭制度之重大變革，不僅在世界各國間對於同性

婚姻之制度仍有仁智之見，在我國亦對此議題存有贊成與反對之不同聲音。法務部為

廣納各界意見，已於 102 年 10 月間舉辦第 1 場次同性伴侶意見交流座談會，邀集不同

意見之學者、民間團體，以及相關政府機關，經由面對面之交流方式，表達對於同性

婚姻合法化，以及如何立法保障同性伴侶之法律上權益等問題之意見。由於同性伴侶

合法化涉及民法有關婚姻、收養、繼承，以及其他如醫療、賦稅等相關法規之規定，

所涉及的層面很廣泛，因此，藉由持續性的溝通對話再擬訂政策是重要政策評估程序

，法務部後續將再規劃辦理意見座談會，以聽取民意，作為政策研議之參考。 

(二)有關事實上夫妻之法律保障 

1.針對同居之異性伴侶之權利義務關係，現行民法雖無明文規範，惟就其相關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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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散見於零星法律規定中，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規定，其所稱家庭成員，

包括現有或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者；民法第 1149 條規定，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

人，得依法請求酌給遺產。又依現行民法規定，即使不是親屬關係，而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人，仍視為家屬 （民法第 1123 條第 2 項），且家長與家屬間，

互負扶養義務（民法第 1114 條第 4 款），故同居伴侶間如符合家長及家屬關係，依法

互負扶養之義務。 

2.事實上夫妻間雖無婚姻關係，但依現行民法規定，生母與其所生子女間，視為婚生子

女，無須認領；而該子女經生父認領或自幼撫育者，視為婚生子女；因此，生父母對

於其子女都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3.關於未來是否研議立法賦予同居伴侶關係一定之法律效力，因涉及對於現行婚姻及家

庭制度之衝擊影響，以及未來同性伴侶法制化之立法政策，法務部將併入同性伴侶法

制化之研議考量。至於事實上夫妻之其他相關權益之保障，例如租稅優惠的權利、取

得合法居留權或移民權、退休撫卹福利、工作權、手術及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同意權、

醫療探視權等，涉及各部會主管法規，並非僅以法務部主管之民法可以涵括全部權利

義務，仍有賴各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共同研議。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內物價漲但薪資不漲，請政府深切

檢討反省並尋求提振薪資之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25） 

黃委員針對國內物價漲但薪資不漲，請政府深切檢討反省並尋求提振薪資之道所提質詢，經

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我國實質平均薪資自 2000 年以來即未明顯成長，2007 年為 46,673 元，反較 2001 年為低，

2009 年實質薪資受金融海嘯影響，降至近年低點 43,288 元，2012 年回升至 45,019 元，已接

近海嘯前水準。近年來國內勞動報酬未見起色，除受金融海嘯衝擊外，亦受國內產業未能快

速升級，應佈局全球等結構性因素影響。此外，法定工時縮減、勞退新制實施，加以勞健保

費率數度提高等制度面變動，加重雇主負擔，亦是原因之一。例如因勞退新制之實施，雇主

為員工退休準備金最低提撥率上升 4 個百分點，致影響加薪意願。 

二、提振經濟景氣乃薪資成長之根本，政府將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與臺商回臺投資等方案，藉

由區域經濟整合，共同創造經濟繁榮與就業機會，並透過擴大國內投資，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提高國內勞工薪資。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灣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